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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 (2011 / 2012) 

教學實踐卓越表現指標  

藝術教育學習領域  

前言 

本指標旨在為行政長官卓越教學奬（2011 / 2012）的評審工作提供參考。 

在制訂本指標時，我們曾參考相關的資料及課程文件（見第 9 頁參考資料），亦顧及教師工作的複雜性，冀能反映教師在

不同範疇的能力表現。 

本計劃所指的卓越教學實踐須具備下列條件： 

(i) 傑出及 / 或創新並經證實能有效引起學習動機及 / 或幫助學生達至理想學習成果；或 
借鑑其他地方示例而靈活調適以切合本地（即校本及 / 或生本）情境，並經證實能有效增強學生的學習成果； 

(ii) 建基於相關的理念架構，並具備反思元素； 

(iii) 富啟發性及能與同工分享，提升教育素質；以及 

(iv) 能幫助學生達至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的學習目標（即培養創意及想像力、發展藝術的技能與過程、培養評賞藝術

的能力以及認識藝術的情境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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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指標分為下列四個範疇：（1）專業能力、（2）培育學生、（3）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，以及（4）學校發展。首兩個範

疇旨在肯定教師的卓越教學表現，另外兩個範疇則旨在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和培養卓越教學的文化。 

本指標只應作為確認卓越教學表現的一個框架，而非為每位教師樹立固定的卓越典範。本指標除可作為評審工具外，亦能顯示

教師在藝術教育表現卓越的素質，藉此推動教師追求卓越的專業精神。 

所有得獎者均須具備專業教師的基本素質，如專業精神、愛護和關懷學生等。我們會採用整體評審的方法，審視以上四個範疇，

以專業知識和判斷，來評審每一份提名。由於本教學奬的重點為學與教，我們希望能選出富啟發性、能與同工分享、可作示例

而有效的教學實踐。在評審組別提名時，我們還會評估每位組員的貢獻、組員之間的協作，以及整個組別所付出的努力如何達

至理想的成果。 

 

 

 

 

行政長官卓越教學奬（2011 / 2012) 

評審工作小組 

二零一一年十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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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教育學習領域  

教學實踐卓越表現指標  
 

1. 專業能力範疇  
 

範圍  表現指標  卓越表現例證  

課程 1.1 課程設計及  

組織 

 

教師能： 

 充分掌握藝術教育課程的發展新趨勢，策劃及發展連貫、均衡、創新和多元化的課程，並能照顧不同

學習需要的學生，達至有效的學習成果  

 通過有系統的課程設計，幫助學生達至藝術教育領域的四個學習目標：培養創意及想像力、發展藝術

的技能與過程、培養評賞藝術的能力以及認識藝術的情境  

 適當地採用具創意的綜合學習模式，設計跨學習領域或跨藝術形式的課程，為學生提供更豐富和全面

的學習經歷  

 有效地把四個關鍵項目的元素滲入藝術課程，以發展學生的自學及共通能力，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培

養積極的態度  

 倡導及策劃以學生為本的課程，以配合學生的需要、學習方式、興趣和能力  

 在課程發展方面擔當領導角色；對校本課程的策劃、組織、推行及評鑑積極作出貢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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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  表現指標  卓越表現例證  

1.2 課程管理 教師能： 

 在校內擔當領導、落實小一至中三及高中藝術課程，並確保其縱向的銜接 

 在校內建立完善機制，確保課程與評估緊密配合 

 策劃、設計及統籌合適的校本課程，以配合本地教育情境 

 有效地運用學校的人力、環境及財政資源；充分利用社區資源如藝團和藝術家的專業支援，擴展學生

的藝術學習經歷  

 提供合適、愉快和安全的學習環境，有效增強學生的學習成果  

 經常反思及調適課程，檢討課程的成效和適切性  

教學 1.3 策略和技巧 教師能： 

 根據學生的能力和需要，因應不同的學習目的，靈活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法，為學生營造互動而具啟發

性的學習環境  

 熟練和準確地運用教學語言，講解流暢生動、有條理，指示和示範清楚，提問有層次  

 善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策略，計劃和提供多元化並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學習活動和場景 

 鼓勵學生積極探究和參與學習，建立自學能力，培養創作與評賞能力 

 靈活運用廣泛的學與教資源，激勵及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創意 

 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，為不同能力的學生，設計不同的學習模式，提供機會讓其盡展潛能 

 透過全方位學習及經驗學習，並引入校外資源（例如與校外團體或駐校藝術家協作），擴闊學生的藝

術接觸和體驗 

 全面發揮教師作為知識傳授者、學習促進者、資訊提供者、顧問、輔導者和評估者等角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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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  表現指標  卓越表現例證  

1.4 專業知識和  

教學態度 

教師能： 

 具備豐富的學科知識，充分掌握藝術課程目標、教學法及評估方法的新趨勢，並能進行反思和積極改

善教學實踐  

 勇於創新、熱愛藝術，以開放態度，鼓勵學生表達個人觀點，在校內發展不同的藝術表現形式和概念  

 關懷和尊重學生，肯定學生的藝術才華和創作；建立互信和融洽的師生關係 

 擔當領導角色，積極倡導同事間協力更新和探求新的學科知識，支援其他教師的工作，並樹立教學榜

樣和楷模   

 積極參加校內外的分享和交流會，並經常透過不同渠道為其專業作出貢獻 
 

學習評估 1.5 評估策劃和  

資料運用 

教師能： 

 採用多元化的評估模式，切合「促進學習的評估」及「學習評估」的目的 

 建立清晰的評估準則，評估學生的學習過程和學習成果  

 鼓勵自我/同儕評估，培養學生的自我反思能力  

 有系統記錄和善用評估結果，以診斷學生的學習情況，給予學生適時的鼓勵、具體的回饋和改善方法，

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

 適時與學生、家長和同行交流有效的評估準則和評估策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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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培育學生範疇  
 

範圍  表現指標  卓越表現例證  

培育學生 2.1 態度 教師能： 

 肯定和重視學生的潛能和成就，鼓勵學生積極主動學習，追求卓越 

 培養學生互相尊重和合作的精神，分享學習心得和成果，營造關顧愉悅的學校氣氛 

 啟發不同背景及能力的學生對學習藝術的興趣 

 培養學生對學習藝術的好奇心、興趣、信心和探究精神  

 培育學生欣賞多樣化及不同文化藝術，擴濶視野  

 正面影響學生的全人發展、終身學習及共通能力  

 培育學生個人成長，讓學生掌握適應社會的能力，建立文化、藝術、道德和公民意識等價值觀 

2.2 知識和技能 教師能： 

 幫助學生透過學習藝術的知識、技能和過程，發展創造力、批判思考能力及溝通能力，並能主動從已

有經驗中建構新知識 

 幫助學生學習和理解藝術，掌握及運用藝術知識、技巧、媒介，表達情感和體現文化特色 

 培養學生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方法，並以邏輯思考、創新及審美思維、批判精神等進行探究 

 幫助學生瞭解自己的能力和學習方法，訂立發展目標和培養自學能力 

 協助學生掌握藝術的語言和溝通技巧，與人交流或發表意見 

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外的藝術比賽、展覽、表演和公開活動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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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  

 

範圍  表現指標  卓越表現例證  

專業精神 

和對社區 

的承擔 

3.1 對教師專業       

和社區作出  

的貢獻 

 

教師能： 

 致力持續自我改進和追求專業發展  

 製作教材示例、參與相關學科的教育研究、撰寫文章、進行行動研究、策劃或製作成功的藝術活動、

聯課活動等  

 協助新入職教師專業發展工作，提供啓導支援  

 掌握藝術教育和政策的最新發展，並能積極配合新措施，推動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的發展  

 主動支持和積極參與教師專業和社區工作，如投入專業交流活動、分享教學心得、建立學習社群、參

與社區服務或志願工作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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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學校發展範疇  

 

範圍  表現指標  卓越表現例證  

學校發展 4.1 支援學校發展 

 

教師能： 

 領導設計、推行和檢討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的校本活動 

 領導同儕一起改善藝術教育的學與教  

 促進校內協作和分享文化，協助同儕在學校組成專業學習社群，互相分享示例和經驗 

 領導和協助同儕實踐學校的願景和使命，協力推動學校持續發展，透過各種有效途徑展現學校文化和

校風 

• 善用校外資源，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 

 積極支援家庭與學校協作，與家長建立互信，促進學校發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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